扬州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零星维修工程施工单位服务商项目
招标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零星维修工程项目规范管理，结合我公司需要，经研究决定对零星维修工程施工单位服务商进行招标，现对2026年度零星维修施工单位服务商进行招标，欢迎具备投标资质条件的工程单位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
1.1招 标 人：扬州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1.2项目名称：扬州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零星维修工程施工单位服务商项目；
1.3项目内容：公司所涉及办公场所、集体宿舍和出租房需要的零星维修工程（1万元以内）。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2.1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经营范围应包含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同时要求有类似工程施工经验；
2.2投标人需提供没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承诺书；
2.3投标人须承诺近三年内单位或法定代表人未被有关部门行政处罚、通报等被禁止或限制参加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且未尚在禁止期限内的；
2.4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单位，或存在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关系的单位都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2.5投标人企业工商注册地必须在扬州市区行政区内；
2.6投标人须提供所有参加我公司施工项目的人员购买保额不低于100万的安全生产责任险的承诺函；
2.7投标人须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承诺按规范要求与安全文明施工。
三、投标文件应提交的资料
3.1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2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3.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身份证及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4让利报价；
3.5其他需提供的资料；
注：上述相关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章，相关证书、证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四、服务商期限
本次服务商期限为2026年2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施工期间如出现质量不合格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资格）。
五、合同与付款
5.1施工合同格式及条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2017-0201）为准；
5.2无预付款；
5.3零星维修项目每半年一结算；
5.4结算金额以最终审计价减去让利数额。
六、保修期
零星维修项目保修期以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为准。
七、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  1月22日17：00分；
7.2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投标文件未密封或未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3送达地点：扬州市文汇东路249号扬州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107室；
7.4 联系人：顾泽宇  联系电话：18952729065。
八、评标方式
招标人将组织相关人员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审查，对于资格审查合格的单位进行评标，根据让利系数确定服务商一家。


零星维修工程施工单位服务商项目
评标办法
一、资格评查：（不能满足下列条件为废标）
1.营业执照需包含各类建筑装饰工程活动；
2.需提交无行贿犯罪行为的承诺函；
3.需具备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所有参加我公司施工项目的人员购买保额不低于100万的安全生产责任险的承诺函；
4.需提交质量与安全文明施工承诺。
二、评标标准及方法
各投标单位明确零星维修工程结算让利系数，让利系数最高的单位为中标单位。
若投标单位不满三家招标人将依法重新招标。
